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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未尝不欲利”：程朱义利观的创见∗

乐 爱 国

摘　 要：程颐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与他解《孟子》“故者，以利为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结
合起来，又从义利关系的层面讲“只以利为心则有害”，并讲“仁义未尝不利”。 朱熹不满于程颐对“故者，以利为

本”的解读，但继承程颐解“王何必曰利”，并予以发挥和完善，既包含了对于利的较多肯定，又把“以利为心”看作

人欲之私，还对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做了解释。 程朱对“王何必曰利”的解读及其义利观，不仅是中国古代《孟
子》诠释史上的重要创见，而且是对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的重要发展。 后世对于程朱义利

观，较为重视其对于利的谨慎，而忽略了他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所包含的对于利的肯定，以至

于这一创见被逐渐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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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梁惠王上》第一章载，孟子见梁惠王。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

对曰：“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苟为后

义而先利，不夺不厌。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

而后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①

据此，今人多以为孟子讲义利对立而排斥利。 然而，
程颐的解读，与他解《孟子》 “故者，以利为本”从利

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结合起来，又从

义利关系的层面讲“只以利为心则有害”，并讲“仁
义未尝不利”。 朱熹不满于程颐对“故者，以利为

本”的解读，但继承程颐对“王何必曰利”的解读，引
述程颐所言“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

害。 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包含了对于

利的较多肯定，又把“以利为心”看作人欲之私，要
求通过“存理去欲”而去除“以利为心”，从而达到

“不求利而自无不利”，而不是“求利未得而害己随

之”，并且还说，“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

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②，对程颐的解读做了

进一步发挥和完善。

一、从《孟子》“以利为本”到
程颐“君子未尝不欲利”

　 　 《孟子》不仅载孟子曰“王何必曰利”，而且《孟
子·尽心上》又载孟子曰“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
利与善之间也”，似乎都有讲义利对立而排斥利之

嫌。 但是，《孟子·离娄下》载孟子曰：“天下之言性

也，则故而已矣。 故者，以利为本。”从字面上看，孟
子言“故者，以利为本”，明显是对利的肯定。

对于《孟子》“故者，以利为本”，东汉赵岐注曰：
“言天下万物之情性，当顺其故，则利之也；改戾其

性，则失其利矣。”③又注曰：“今天下之言性，则以

故而已矣。 以言其故者，以利为本耳，若杞柳为桮

棬，非杞柳之性也。”对此，宋孙奭疏曰：“孟子言今

夫天下之人有言其性也者，非性之谓也，则事而已

矣。 盖故者，事也……以其人生之初，万理已具于性

矣，但由性而行，本乎自然，固不待于有为则可也，是
则为性矣。 今天下之人，皆以待于有为为性，是行其

性也，非本乎自然而为性者耳，是则为事矣。 事者必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１－２２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朱熹《论语》学阐释：问题与新意”（１９ＦＺＸＡ００１）。
作者简介：乐爱国，男，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６９



以利为本，是人所行事必择其利然后行之矣，是谓

‘故者，以利为本’矣。”④在他们看来，人、物之性，
本乎自然，所以，讲人、物之性，应当顺乎自然则有

利；显然是把《孟子》 “故者，以利为本”解读为顺于

性则有利。
程颐解《孟子》 “故者，以利为本”，说：“今言天

下万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顺而不害之也，故
曰‘以利为本’，本欲利之也。”⑤又说：“‘天下之言

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故者，旧也，言
凡性之初，未尝不以顺利为主。 谓之利者，唯不害之

谓也。 一篇之义，皆欲顺利之而已。”⑥程颐的解读

与赵岐并无不同，都把“故者，以利为本”解读为顺

于性则有利；而这里所言利，讲的是利与害的关系。
应当说，《孟子》“故者，以利为本”是就人、物之

性而言，不同于《孟子》“王何必曰利”是就富国强兵

而言。 但是，程颐将二者结合起来。 他说：“‘故者

以利为本’，故是本如此也，才不利便害性，利只是

顺。 天下只是一个利，孟子与《周易》所言一般。 只

为后人趋著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
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觏是也。 其信者，
又直道不得近利。 人无利，直是生不得，安得无利？
且譬如椅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 如求安不已，又
要褥子，以求温暖，无所不为，然后夺之于君，夺之于

父，此其趋利之弊也。 利只是一个利，只为人用得

别。”⑦在这里，程颐将孟子言性而讲“故者，以利为

本”的“利”，等同于《周易》 “乾，元亨利贞” 中的

“利”，等同于《易传》 “利者义之和” “利物足以和

义”，明确提出“天下只是一个利”“利只是一个利”，
并且由此认为《孟子》“王何必曰利”也是同一个利，
只是由于后人趋利成弊，所以孟子“拔本塞源，不肯

言利”，但是却被不信孟子者李觏批评为是讲仁义

而不讲利⑧，而信奉孟子者又讲“不得近利”。 因

此，程颐讲“人无利，直是生不得，安得无利”，强调

利对于人生之重要。 应当说，程颐的这段论述从利

害关系的层面解《孟子》“故者，以利为本”，提出“天
下只是一个利”“利只是一个利”，是他讲“仁义未尝

不利”“君子未尝不欲利”的理论依据。
据《程氏遗书》杨遵道录：“‘利贞者性情也’，言

利贞便是《乾》之性情。”因问：“利与‘以利为本’同
否？”程颐说：“凡字只有一个，用有不同，只看如何

用。 凡顺理无害便是利，君子未尝不欲利。 然孟子

言‘何必曰利’者，盖只以利为心则有害。 如‘上下

交征利而国危’，便是有害。 ‘未有仁而遗其亲，未
有义而后其君。’不遗其亲，不后其君，便是利。 仁

义未尝不利。”⑨程颐的这段话，可分为两段理解：前
半段讲的是，孟子言性而讲“故者，以利为本”，其中

的“利”是指顺于性、顺于理而有利，就“凡顺理无害

便是利”而言，并认为与《周易》 “乾，元亨利贞”的

“利”，是同一个利，由此，程颐提出“君子未尝不欲

利”，也就是说，从利害关系的层面看，“君子未尝不

欲利”；后半段解《孟子》“王何必曰利”，认为“只以

利为心则有害”，并认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便是

有害，而“未有仁而遗其亲，未有义而后其君”便是

有利，由此，程颐提出“仁义未尝不利”，也就是说，
从义利关系的层面看，“只以利为心则有害”，而“仁
义未尝不利”。

在程颐看来，既要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

未尝不欲利”，又要从义利关系的层面讲“只以利为

心则有害”“仁义未尝不利”，二者所言利是同一个

利。 另据《程氏遗书》胡氏本拾遗所载，程颐还在解

《论语》“子罕言利”时，说：“所谓利者一而已。 财利

之利与利害之利，实无二义，以其可利，故谓之利。
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但不至妨义耳。 乃若惟利

是辨，则忘义矣，故罕言。”⑩在程颐看来，利，可以是

义利之利，也可以是利害之利；从利害关系的层面

看，“以其可利，故谓之利”，所以“圣人于利，不能全

不较论”；而从义利关系的层面看，“乃若惟利是辨，
则忘义矣”，所以孔子罕言利，只是要反对唯利是

求，并不是要排斥利。
程颐还说：“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义利之间。

言间者，谓相去不甚远，所争毫末尔。 义与利，只是

个公与私也。 才出义，便以利言也……利害者，天下

之常情也。 人皆知趋利而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
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这里讲

“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是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
而所谓“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义利之间”，“义与

利，只是个公与私也。 才出义，便以利言也”，“圣人

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只是从义利

关系的层面讲，伸张舜之大义，反对盗跖之利，并不

是要排斥利。 显然，程颐既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

“君子未尝不欲利”，“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对
利有较多的肯定，又从义利关系的层面讲“圣人则

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仁义未尝不

利”，重视义而不排斥利，二者并非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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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程颐虽然强调利害关系层面的

“利”与义利关系层面的“利”，只是一个利，但解《孟
子》“王何必曰利”，实际上仍只是从义利关系的层

面讲“只以利为心则有害”“仁义未尝不利”，而没有

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 直到后

来朱熹《孟子集注》解“王何必曰利”，才既从利害关

系层面引述程颐的“君子未尝不欲利”，又从义利关

系的层面讲“只以利为心则有害”“仁义未尝不利”，
从而使之具有更为深刻的道德内涵。

二、《近思录》对程颐“君子未尝不欲利”的忽略

朱熹早年认为“孟子最不言利”。 他在宋乾道

二年（１１６６）的《与张钦夫》中说：“孟子最不言利，然
对梁王亦曰‘未有仁义而遗后其君亲者’，答宋牼亦

曰‘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 此岂以利害动之

哉？”可见，朱熹早年也根据《孟子》“王何必曰利”
而认为孟子最不言利，但至此已有所怀疑。

乾道四年，朱熹 ３９ 岁编成《程氏遗书》；乾道八

年，朱熹 ４３ 岁编成《论孟精义》，其中摘录程颐曰：
“君子未尝不欲利，孟子言何必曰利者，盖只以利为

心，则有害在。 如上下交征利而国危，便是有害。 未

有仁而遗其亲，未有义而后其君，便是利。 仁义未尝

不利。”表明朱熹已关注到程颐所言“君子未尝不

欲利”“仁义未尝不利”，并把这两句都视为程颐对

《孟子》“王何必曰利”的解读。
淳熙二年（１１７５），朱熹 ４６ 岁，与吕祖谦共同编

成《近思录》。 朱熹《书近思录后》说：“淳熙乙未之

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予寒泉精舍。 留止旬

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闳博，若
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 因共掇取其关

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近思录》卷七

“出处进退辞受之义”，涉及义利之辨，主要选录程

颐所言两条：其一，“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义利之

间。 言间者，谓相去不甚远，所争毫末尔。 义与利，
只是个公与私也。 才出义，便以利言也……利害者，
天下之常情也。 人皆知趋利而避害，圣人则更不论

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其
二，“不独财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 如作一事，
须寻自家稳便处，皆利心也。 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

便为利”，只是选录了程颐所言“义与利，只是个

公与私也”，“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

当为”；虽然在程颐所言中，也讲“利害者，天下之常

情也”，但并没有选录“君子未尝不欲利”“仁义未尝

不利”。
应当说，程颐讲“君子未尝不欲利”，只是从利

害关系的层面讲；若是从义利关系的层面讲，程颐讲

“仁义未尝不利”，较为强调义与利的相互联系。 与

此不同，《近思录》所选录程颐讲“义与利，只是个公

与私也”，“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

为”，从字面上看，则更为强调义与利的相互对立，
忽视了程颐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

利”以及从义利关系的层面讲“仁义未尝不利”。
吕祖谦明确反对讲“仁义便是利”，他说：“人皆

说仁义便是利，然不必如此说。 只看孟子言：‘未有

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以仁义为

天下，何利之足言！ 当时举天下皆没于利，看孟子此

章，剖判如此明白，指示如此端的，扫荡如此洁浄，警
策如此亲切。 当时之病固大，孟子之药剂量亦大

矣。”对于孟子言“王何必曰利”，又讲“未有仁而

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朱熹早年认为

“此岂以利害动之哉”，因而“孟子最不言利”，但又

有所怀疑；而吕祖谦则认为这是“以仁义为天下，何
利之足言”，根本就是不讲利，因而不可能说“仁义

便是利”，完全不同于程颐所言“‘未有仁而遗其亲，
未有义而后其君。’ 不遗其亲，不后其君，便是利。
仁义未尝不利”。 这也就不难理解朱熹、吕祖谦合

作完成的《近思录》为什么没有选录程颐言“君子未

尝不欲利”“仁义未尝不利”。 此外，吕祖谦还讲“君
子心无利欲”，并且还说：“大抵君子之学，本非是

计较利害，为己而已。 才计较利害，便是为人。 所以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为己之学者，则知不

可不学。 若计较利害之心生，则可以无学。”因此，
《近思录》没有选录程颐“君子未尝不欲利”，很可能

与朱熹、吕祖谦当时较为看重义与利的相互对立

有关。
其实，在朱熹、吕祖谦共同编成《近思录》之前，

张栻已于乾道九年完成《孟子说》，并多次征求吕祖

谦、朱熹的意见。张栻《孟子说》解“故者，以利为

本”，说：“天下之言性，言天下之性也。 故者，本然

之理，非人之所得而为也。 有是理则有是事，有是

物。 夫其有是理者，性也。 顺其理而不违，则天下之

性得矣。 故曰‘故者以利为本’，顺则无往而不利

也。”与程颐一样，张栻把孟子言性而讲“故者，以
利为本”的“利”解为“顺其理”，但没有如程颐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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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凡顺理无害便是利，君子未尝不欲利”。 张栻

《孟子说》解“王何必曰利”，认为孟子言“利之为

害”，并强调“在上者躬仁义以为本”，由此指出：“盖
行仁义，非欲其利之；而仁义之行，固无不利者

也。”这里讲“仁义之行，固无不利者也”，与程颐

讲“仁义未尝不利”颇为一致，但也没有讲“君子未

尝不欲利”。
与朱熹、吕祖谦多有交往的陆九渊则明确反对

“故者，以利为本”的说法。 陆九渊解“天下之言性

也，则故而已矣。 故者，以利为本”，说：“‘天下之言

性也，则故而已矣。’此段人多不明首尾文义……当

孟子时，天下无能知其性者。 其言性者，大抵据陈迹

言之，实非知性之本，往往以利害推说耳，是反以利

为本也。”在陆九渊看来，“故者，以利为本”的说

法，是言性者“以利害推说”，“实非知性之本”，因此

不可能赞同程颐解《孟子》 “故者，以利为本”，从利

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 由此可见，对
于程颐所谓“君子未尝不欲利”，不仅朱熹、吕祖谦

的《近思录》没有收录，而且当时的学者大都没有

接受。

三、朱熹《孟子集注》对
程颐“君子未尝不欲利”的引述

　 　 朱熹《孟子集注》对于“故者，以利为本”的解

读，更为强调“利，犹顺也”，说：“故者，其已然之迹，
若所谓天下之故者也。 利，犹顺也，语其自然之势

也。 言事物之理，虽若无形而难知；然其发见之已

然，则必有迹而易见。 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

理自明，犹所谓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也。 然其所谓

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势，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

矫揉造作而然者也。 若人之为恶、水之在山，则非自

然之故矣。”将“以利为本”解为“以顺为本”。 朱

熹还说：“利是不假人为而自然者。 如水之就下，是
其性本就下，只得顺他。 若激之在山，是不顺其性，
而以人为之也。” “故，是已然之迹，如水之下，火之

上，父子之必有亲，孟子说‘四端’，皆是。 然虽有恻

隐，亦有残忍，故当以顺为本。” “故是本来底，以顺

为本，许多恻隐、羞恶，自是顺出来，其理自是如

此。”应当说，朱熹把孟子所言“以利为本”解“以
顺为本”，与程颐把孟子所言“以利为本”解读为顺

于性则有利，并无明显差异。 但是，对于程颐又说

“天下只是一个利，孟子与《周易》所言一般”，将《孟

子》“以利为本”的“利”等同于《周易》 “乾，元亨利

贞”中的“利”，等同于《易传》 “利者义之和” “利物

足以和义”，并由此认为《孟子》 “王何必曰利”也是

同一个利，朱熹明确认为程颐“以利为本之云，恐未

安”。 也就是说，朱熹并不赞同程颐对“以利为

本”的解读以及由此讲“君子未尝不欲利”。
重要的是，朱熹虽然不赞同程颐由《孟子》 “以

利为本”而讲“君子未尝不欲利”，但接受“君子未尝

不欲利”的说法，并在《孟子集注》解“王何必曰利”
时，说：“程子曰：‘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

则有害。 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这段

对于程颐所言的引述，与朱熹《论孟精义》所摘录的

一样，相比于《程氏遗书》所载程颐原文“凡顺理无

害便是利，君子未尝不欲利。 然孟子言‘何必曰利’
者，盖只以利为心则有害……‘未有仁而遗其亲，未
有义而后其君。’不遗其亲，不后其君，便是利。 仁

义未尝不利”，已经作了较大的删改，虽然都讲“君
子未尝不欲利”，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第一，如前所述，程颐原文分为两段：前半段解

《孟子》“故者，以利为本”而讲“凡顺理无害便是

利”，由此提出“君子未尝不欲利”；后半段解《孟子》
“王何必曰利”，而提出“仁义未尝不利”。 也就是

说，在程颐那里，“君子未尝不欲利”并非是对于《孟
子》“王何必曰利”的解读。 与此不同，朱熹对程颐

所言的引述把“君子未尝不欲利”与“仁义未尝不

利”结合起来，都看作是对《孟子》 “王何必曰利”的
解读。

第二，程颐原文是要从利害关系的层面将《孟
子》“故者，以利为本”的“利”，等同于《周易》 “乾，
元亨利贞”中的“利”，并且由此提出“凡顺理无害便

是利，君子未尝不欲利”。 与此不同，朱熹不赞同程

颐由《孟子》“故者，以利为本”而讲“君子未尝不欲

利”，是要把“以利为本”的“利”与“君子未尝不欲

利”的 “利” 区别开来，同时解 《孟子》 “王何必曰

利”，既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对
利多有肯定，又从义利关系的层面讲“仁义未尝不

利”，强调义与利的相互联系。
第三，程颐原文由《孟子》 “故者，以利为本”而

讲“凡顺理无害便是利”，并由此提出“君子未尝不

欲利”，是就人、物之性而言。 与此不同，朱熹解《孟
子》“王何必曰利”，明确认为“王所谓利，盖富国强

兵之类”，并且通过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

９９

“君子未尝不欲利”：程朱义利观的创见



义而后其君者也”而讲“仁义未尝不利”，又讲“循天

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

己随之”，由此提出“君子未尝不欲利”，以说明君

子未尝不希望富国强兵，而讲仁义未必不能富国

强兵。
程颐解《孟子》 “故者，以利为本”，并从利害关

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虽然也与《周易》
“乾，元亨利贞”、《孟子》 “王何必曰利”联系起来，
但实际上并没有运用于解《孟子》“王何必曰利”，只
是到了朱熹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从利害关系讲

富国强兵，引述程颐的“君子未尝不欲利”。 重要的

是，朱熹对程颐的引述，虽然不同于程颐的原文表

述，但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程颐的“君子未尝不欲

利”，并运用于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从这个意义

上说，程颐提出的“君子未尝不欲利”，实际上是程

朱解《孟子》“王何必曰利”的共同创见。
尤为重要的是，程颐不仅解《孟子》“故者，以利

为本”而讲“君子未尝不欲利”，解《孟子》 “王何必

曰利”而讲“仁义未尝不利”，而且认为“利只是一个

利”，其中所言利，即《周易》讲“乾，元亨利贞”之

“利”，也就是《易传》 “利者义之和” “利物足以和

义”，只是就“利物”而言，指的是利物、利人、利天下

百姓。 张栻《孟子说》解孟子言“王何必曰利”，则
说：“盖行仁义，非欲其利之；而仁义之行，固无不利

者也。 其所以反复警告者，深切着明，王道之本实在

于此， 故 重 言 之 曰 ‘ 亦 有 仁 义 而 已 矣， 何 必 曰

利’。”在张栻看来，《孟子》“王何必曰利”，就是要

阐明“仁义之行，固无不利者也”，而这正是孟子所

言王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

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养，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讲的

是百姓之利。 朱熹《四书或问》赞赏杨时、尹焞的解

读。 杨时说：“君子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使民不

后其君亲，则国治矣，利孰大焉？ 故曰：‘亦有仁义

而已，何必曰利？’”尹焞说：“梁惠王以利国为言，而
孟子对以仁义者，苟以利为事，则不夺不厌矣。 知仁

而不遗其亲，知义而不后其君，则为利也博矣。”对

此，朱熹说：“所谓利物之利，即所谓义之和耳。 盖

未有不仁不义而能利物者，亦未有能利于物而不享

其利者也。 杨、尹之言，则知此矣。”可见，朱熹从

利害关系的层面引述程颐“君子未尝不欲利”，讲的

是“利物之利”，即“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
实际上是要讲王道，讲百姓之利。

四、创新与流变

在中国古代《孟子》的诠释史上，程颐将《孟子》
“故者，以利为本”的“利”解为通常所谓利益，并由

此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朱熹不

满于程颐对“故者，以利为本”的解读，但在解《孟
子》“王何必曰利”时，从利害关系的层面引述了程

颐的“君子未尝不欲利”，包含了对于利的较多肯

定，是一重要的创见。
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开篇便是：“太

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恵王问‘何以利吾国’，
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自

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可见，司马迁

由《孟子》“王何必曰利”而讲“利诚乱之始”。 需要

指出的是，司马迁虽然讲“利诚乱之始”，但并非排

斥利。 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

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

乎！”显然，司马迁既讲“利诚乱之始”，又重视财

利。 但是，司马迁由《孟子》 “王何必曰利”而讲“利
诚乱之始”，对于利有较多的否定。 朱熹《孟子集

注》解“王何必曰利”，特别引述了司马迁讲“利诚乱

之始”；《四书或问》又说：“曰：‘太史公之叹，其果知

孟子之学耶？’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
是以谨而著之耳。 使其诚知孟子之学也，则岂其崇

势利、羞贱贫而不自知其非耶？’”在朱熹看来，司
马迁讲“利诚乱之始”，又讲“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

之弊何以异哉”，认为无论是帝王还是平民百姓均

如此，实际上是“崇势利、羞贱贫”，重视上层帝王利

益而轻蔑下层百姓利益，未必诚知孟子之学。
东汉赵岐注《孟子》“王何必曰利”，曰：“孟子知

王欲以富国强兵为利，故曰：王何以利为名乎？ 亦有

仁义之道可以为名。 以利为名，则有不利之患矣。”
宋孙奭疏：“正义曰：此章言治国之道，当以仁义为

名也……‘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

矣’者，是孟子答惠王也。 言王何必特止曰财利，我
亦有仁义之道，以利益而已。”在赵岐看来，梁惠王

讲“利吾国”，讲的是富国强兵，而孟子讲“王何必曰

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认为不必讲利，不必讲富国

强兵，而应当讲仁义之道，“以利为名，则有不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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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矣”；孙奭则进一步认为，不能只讲财利，“我亦有

仁义之道，以利益而已”，只能讲仁义之道以获得利

益。 这一解读强调以仁义之道为名，反对“以利为

名”，对于利有较多的否定。 正因为如此，汉唐儒者

大都讲“君子羞言利名”，认为君子应当“舍欲利

而取仁义”。
宋代儒者解《孟子》“王何必曰利”，大都认为孟

子并非不讲利，而是讲利天下百姓。 王安石主持变

法，司马光提出批评，说：“孟子曰：‘仁义而已矣，何
必曰利。’又曰：‘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将终岁勤

动，不得以养其父母。 又称贷而益之，恶在其为民父

母也。’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

事。 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
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
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岂孟子之志乎？”在

司马光看来，王安石的变法不顾百姓利益，违背了孟

子讲“王何必曰利”。 王安石则引孟子言“王何必曰

利”为变法辩护，说：“孟子所言利者，为利吾国（如
曲防遏籴），利吾身耳。 至狗彘食人则检之，野有饿

莩则发之，是所谓政事。 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

义也。 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
奸人者因名实之近，而欲乱之，眩惑上下，其如民心

之愿何？ 始以为不请，而请者不可遏；终以为不纳，
而纳者不可却。 盖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

也。”王安石认为，变法也是为了百姓利益，是《易
传·系辞下》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中
的“理财”，是义而不是利，是《论语·尧曰》载子曰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可见，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他们都认为孟

子言“王何必曰利”，并非不讲利，而是要讲仁义以

利天下百姓。 尤其是司马光《资治通鉴》认为，孟子

言“王何必曰利”以及子思言“仁义固所以利之”，二
者都不是不讲利，而是要讲《易传·系辞下》所谓

“利用安身，以崇德”，利天下百姓，此为 “利之大

者”，是“仁义之利”，而孟子之所以“直以仁义而不

及利”，只是针对梁惠王不知“仁义之利”。

与司马光相同，程颐通过解 《孟子》 “以利为

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而且

解《孟子》 “王何必曰利”而提出“仁义未尝不利”；
朱熹则在解《孟子》“王何必曰利”时，从利害关系的

层面引述程颐的“君子未尝不欲利”，更多地讲天下

百姓之利，给予利以较多的肯定，成为《孟子》诠释

史上的重要创见。
朱熹《孟子集注》对于程颐“君子未尝不欲利”

的引述，随着朱熹“四书”而流传后世。 朱熹门人辅

广曾对“君子未尝不欲利”做了解读：“利者，民生所

不可无者也。 故《乾》之四德曰利，《书》之三德曰

利，此所谓‘君子未尝不欲利’也。 但专欲求利，则
不顾义理，专欲利己，则必害于人。 惟能循仁义而

行，则体顺有常而自无不利。”在辅广看来，利分为

利民与利己，程朱讲“君子未尝不欲利”之利，只是

利民，是《周易》“乾，元亨利贞”之利物，是《尚书·
洪范》“正直”“刚克”“柔克”之利国。 他既肯定“利
者，民生所不可无者也”，又反对“专欲求利” “专欲

利己”，与朱熹《孟子集注》引程颐曰“君子未尝不欲

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 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

不利也”，大体一致。 辅广的这一解读，影响很大。
明代胡广《四书大全》，乃至清初陆陇其《四书集注

大全》解程朱言“君子未尝不欲利”，都采用辅广的

解读。
但是，朱熹后学讲义利关系，有不少都是依据胡

安国所谓“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而
与朱熹《孟子集注》讲“君子未尝不欲利”不相一致，
以至于其中所包含的对于利的肯定不断受到削弱，
而对于利的谨慎则不断得到加强。 明代胡广《四书

大全》解程朱所言“君子未尝不欲利”，采辅广的解

读，但又引新安陈氏（陈栎）曰：“《孟子》一书，以遏

人欲、存天理为主。 ‘何必曰利’，遏人欲也；‘亦有

仁义’，存天理也。 自此以后，鲜有不可以此六字该

贯章旨者。” 相较于程朱的解读，陈栎把《孟子》
“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解读为“遏人欲、
存天理”，把“何必曰利”解为“遏人欲”，把“亦有仁

义”解为“存天理”，明显对于利有谨慎过度之嫌，不
同于朱熹《孟子集注》讲去除“以利为心”以达到“不
求利而自无不利”而并非是要排斥利。

与此同时，随着《近思录》的影响越来越大，程
颐所言“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圣人则更不论

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受到后来程朱派学者

的推崇，影响越来越大。 清代张伯行《近思录集解》
注程颐所言“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曰：“公是

天理，私是人欲，天理人欲中间，站立不得，才出此便

入彼。”将义与利的关系等同于公与私、天理与人

欲的对立关系，实际上背离了朱熹《孟子集注》从利

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以至于程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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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见被逐渐淡忘。

五、余论

论及儒家义利，必定要讨论孔子所言：“君子喻

于义，小人喻于利。”从字面上看，这一对义利关系

的经典表述，很容易被理解为是将义与利对立起来。
但是孔子又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

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去也。”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

之。 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显然，孔子并非不要富

贵，因而不可能完全反对财利，而是认为应当“以其

道得之”。
孟子讲“王何必曰利”，又讲“欲知舜与跖之分，

无他，利与善之间也”，也很容易被理解为是将义与

利对立起来。 但是孟子又说：“富，人之所欲，富有

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

足以解忧。”显然，也并非不要富贵；又说：“生，亦
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

义者也。”也并非轻视生命、轻视利。
朱熹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曰：“喻，犹

晓也。 义者，天理之所宜。 利者，人情之所欲。 程子

曰：‘君子之于义，犹小人之于利也。 唯其深喻，是
以笃好。’杨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义者，以利言

之，则人之所欲无甚于生，所恶无甚于死，孰肯舍生

而取义哉？ 其所喻者义而已，不知利之为利故也，小
人反是。’”其中讲“利者，人情之所欲”，正如孔子

所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孟子说“富，人之所

欲”，“贵，人之所欲”，“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

欲也”，程颐所言“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都把利

看作是人所想要的，予以肯定。 尤其是，朱熹的解读

引述杨时以孟子“舍生而取义”解“君子喻于义，小
人喻于利”，以君子舍生而取义，肯定义对于生命、
对于利的优先价值，实际上也包含了对于生命、对于

利的肯定。
问题是，既然“君子未尝不欲利”，为什么孔子

要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要讲“王何必

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呢？ 朱熹说：“曰：对义言

之，则利为不善，对害言之，则利非不善矣。 君子之

所为，固非欲其不利，何独以喻利为小人乎？ 曰：胡
氏言之悉矣。 胡氏曰：义固所以利也，《易》所谓‘利
者义之和’者是也。 然自利为之，则反致不夺不厌

之害，自义为之，则蒙就义之利而远于利之害矣。”

又说：“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 利心生

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 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

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并引程

颐曰：“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 惟

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 当是之时，天下之人

惟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 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

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也就

是说，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讲“王何必曰

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并不是排斥利，而是为了要

去除私欲，去除“利心”，从而能够“蒙就义之利而远

于利之害”，“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最终还是为了兴

利除害。
需要指出的是，程朱对于利，既从利害关系的层

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 “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

论”，对于利多有肯定；又从义利关系的层面讲“只
以利为心则有害”，讲“仁义未尝不利”，讲“义与利，
只是个公与私也。 才出义，便以利言也”，“人皆知

趋利而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

为”，在对利有所肯定的同时，又包含了对利的谨

慎，讲仁义对于利的优先价值，虽然最终在于兴利除

害，但重点在于明辨义利，在于“惟看义当为与不

当为”。
《大学》讲“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

近道矣”，可见儒家讲本末，就先后而言。 《大学》又
讲“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讲德与财二者不可分割

而先德后财。 由此可见，儒家义利观的重点，不在于

讲义利对立，而在于讲义利不可分割、先义后利。 由

此也就不难理解程朱为什么既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

“君子未尝不欲利”，又从义利关系的层面讲“仁义

未尝不利”。

注释

①又有《孟子·告子下》载，孟子说：“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
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
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何必曰利？”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２０１２ 年，第 ２０２、３０２、
２０２、２０１—２０２、７３、２０２、２０２ 页。 ③赵岐、孙奭：《孟子注疏》，阮元

校刻：《十三经注疏》 （５），中华书局，２００９ 年，第 ５９４３、５７９５—５７９６
页。 下引《十三经注疏》仅注册数和页码。 ④《孟子注疏》，《十三经

注疏》（５），第 ５９３８ 页。 关于《孟子注疏》的作者，《四库全书总目》
说：“汉赵岐注。 其《疏》则旧本题‘宋孙奭撰’……其《疏》虽称孙奭

作，而《朱子语录》则谓‘邵武士人假托，蔡季通识其人’……其不出

奭手，确然可信。 其《疏》皆敷衍语气，如乡塾讲章。 故《朱子语录》
谓其‘全不似疏体，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绕缠赵岐之说’。”《十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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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疏》（５），第 ５７８７—５７８８ 页；黎靖德：《朱子语类》（２）卷 １９，中华书

局，１９８６ 年，第 ４４３ 页。 ⑤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 １５，《二程

集》，中华书局，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５４—１５５ 页。 下引《二程集》仅注页码。
⑥《河南程氏外书》卷 ４，《二程集》，第 ３７２ 页。 ⑦《河南程氏遗书》
卷 １８，《二程集》，第 ２１５—２１６ 页。 ⑧北宋李觏批评孟子言“王何必

曰利”，说：“利可言乎？ 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 ……孟子谓

‘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李觏：《李觏集》卷 ２９《原
文》，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年，第 ３２６ 页。 ⑨《河南程氏遗书》卷 １９，《二程

集》，第 ２４９ 页。 ⑩《河南程氏外书》卷 ７，《二程集》，第 ３９６ 页。 
《河南程氏遗书》卷 １７，《二程集》，第 １７６ 页。 朱熹：《晦庵先生朱

文公文集》卷 ３０《与张钦夫别纸》 （７），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
（２１），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３１９ 页。 下引

《朱子全书》仅注册数和页码。 据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该书信

作于乾道二年（１１６６ 年）。 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增订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７ 年，第 ３８ 页。 朱熹：《论孟精

义》，《朱子全书》（７），第 ６４９ 页。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 ８１《书近思录后》，《朱子全书》 （２４），第 ３８２６ 页。 朱熹、吕祖

谦：《近思录》，《朱子全书》（１３），第 ２３７—２３８ 页。 吕祖谦：《丽泽

论说集录》卷 ７《门人集录孟子说》，《吕祖谦全集》第 ２ 册，浙江古籍

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７３ 页。 吕祖谦说：“惟君子心无利欲，故能独

见其几。”吕祖谦：《东莱吕太史别集》卷 １２《读易纪闻》，《吕祖谦全

集》第 １ 册，第 ５２４ 页。 吕祖谦：《左氏传说》卷 １３，《吕祖谦全集》
第 ７ 册，第 １５０ 页。 杨世文：《〈张栻集〉前言》，《张栻集》 （１），中
华书局，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６ 页。 张栻：《南轩先生孟子说》，《张栻

集》 （２），中华书局，２０１５ 年，第 ４８９、３１３—３１４、３１４ 页。 陆九渊：

《陆九渊集》卷 ３４《语录上》，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年，第 ４１５ 页。 对于陆

九渊的解读，张岱年说“《孟子》此段，自来解者多不得其旨，唯陆象

山《语录》中所解颇好。”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
年，第 ３０６ 页。 黎靖德：《朱子语类》（４）卷 ５７，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年，
第 １３５２—１３５３ 页。 朱熹：《四书或问》，《朱子全书》（６），第
９６８、９２１、９２０、６９４ 页。 《孟子·梁惠王上》。 朱熹：《论孟精义》，
《朱子全书》（７），第 ６５０ 页。 司马迁：《史记》（７）卷 ７４，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第 ２３４３ 页。 司马迁：《史记》（１０）卷 １２９，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年，第 ３２５６ 页。 刘向《说苑》说：“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
况居而求利者乎？”刘向撰，赵善诒疏证：《说苑疏证》，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１９８５ 年，第 １２３ 页。 唐李善注《文选》 “君子舍彼取此”，
曰：“言舍欲利而取仁义也。”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８６ 年，第 ２３０６ 页。 李之亮：《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 （４）卷

６０《与王介甫书》，巴蜀书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５５５ 页。 李之亮：《王荆公

文集笺注》（中），巴蜀书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２４０ 页。 司马光：《资治通

鉴》（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８—１９ 页。 赵顺孙：《四书

纂疏·孟子纂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２０１），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 年，第 ５０２ 页。 乐爱国：《论朱熹“利者，人情之所欲”的内

涵———兼与胡安国“利者，人欲之私”之比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 胡广：《四书大全·孟子集注大

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２０５），第 ５３６—５３７ 页。 张伯行：《近
思录集解》，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 年，第 ２１５ 页。 《论语·里仁》。
《论语·述而》。 《孟子·万章上》。 《孟子·告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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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ｈｅｎｇ Ｙｉ； Ｚｈｕ Ｘｉ； Ｍｅｎｃｉｕｓ； Ｊｕｎ－ｚｉ ａｌｓｏ ｗａｎｔｓ ｂｅｎｅｆｉｔ

３０１

“君子未尝不欲利”：程朱义利观的创见


